2018年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校园招聘人员公告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10〕78号）精神，经市政府批准，决定面向2018年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根据工作需要，计划招聘精神科医生9名，要求在2018年7月30日前能够取得毕业证，具体招聘人数和条件如下：

岗位名称：精神科医生

专业：精神医学专业、神经病学专业、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学历及学位：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二、招聘条件
本次招聘对象为国家承认学历且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具有良好的品行；
（四）岗位所需的专业、学历或技能条件；
（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六）岗位所需的其他资格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一）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
（二）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三）在读非应届毕业生；

（四）法律规定不得参加报考或聘用为事业单位人员的其他情形人员。
三、报名方式和报名时间
本次报名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考生如实填写《2018年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校园招聘报名表》。

网上投递报名表地址：1351371633@qq.com

报名表投递截止时间：2018年5月24日

逾期不再接收投递。

  四、面试 
根据报名情况，确定面试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体检和考察  
体检和考察工作工作按照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3〕208号）和《关于印发<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的通知》（皖人社发〔2010〕78号）执行。
六、公示
考察结束后拟聘用人员名单同时发布在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和相关高校就业网上，公示5天。

七、签约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办理聘用入编审批手续。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关于在全省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06〕13号）规定，招聘单位须与受聘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事业单位新聘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葛矅

0558-5993306 18356757288

附件 《2018年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校园招聘报名表》
    亳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亳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2018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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